
	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學生宿舍
	□寒假
	住宿申請表

	
	□暑假
	


申請日期: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說明：
1、 可入住日期:115年6月29日下午4點起，至115年8月28日上午11點止。
備註: 下學期續住生可申請銜接住宿至 9/7（開學日），每日 100 元。
二、住宿日期未滿20天，屬短期住宿，每日100元；21天以上者屬長期住宿，住宿費4,000元。

	姓名
	
	學號
	

	房號
	□藍天樓  □采風樓  □碧海樓
      房-     床。
□非住宿生
	科系
班級
	

	聯絡
電話
	
	緊急
聯絡人
	姓名
	

	
	
	
	電話
	

	
	
	
	關係
	

	申請
理由
	□專題 □打工 □考試 □實驗 □實習 □其它:

	住宿
日期
	115年    月     日起至115年    月     日止，共計       天。

	網路
申請
	暑住期間不提供網路申請服務。

	檢附
文件
	□家長同意書（未成年之五專生需檢附）

	本人已詳讀本校學生宿舍住宿管理要點，承諾遵守各項規定，並確實獲得家長同意，如有違反，願負一切責任，絕無異議。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（請簽章/日期）

	收費

金額
	□短期住期：100元x       天=        元。
□長期住期：4,000元。

	進住

階段
	安排寢室:
□藍天樓    □采風樓    □碧海樓       房-     床。

	退宿

階段
	□繳回門禁卡、寢室鑰匙。

□私人衣物等確實清空，未帶離公用物品。

□退宿前2日須先行預約檢查時間。

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『暑期學生宿舍相關規定』同意書
學生
    就讀           系   年     班，在暑假期間自    年    月   日起至    年     月    日申請學生宿舍住宿，囑其遵守學生宿舍規範，並注意自身安全，同意並允諾遵守下列事項，特此證明。

一、申請及住宿期間，依當學期公告，請確依期限完成申請、入住及退宿。
二、開放區域將依當學期公告，非開放區域請勿進入。
三、采風棟地下1樓娛樂設施不開放進入與使用。
※如有特殊情況，將另行公告，請住宿生務必遵守，避免誤闖。
四、公共區域由住宿生輪值清潔，包含倒垃圾、資源回收、清理洗手台等。
輪值同學完成清潔後，請於宿舍群組回報。
請注意：一般垃圾量未達一半時可暫緩處理，廚餘務必每日清理。
※非本校學生使用公共區域請依宿舍管理員要求維護整潔。
五、請共同維護公共空間整潔。
生活廳之電器、廚具使用後應立即清潔。
禁止堆放鍋碗於洗手台，以維護他人使用權益。
經勸導後仍未改善，將暫停使用該公共設施，且堆放鍋碗視同廢棄物處理。
六、服務台不提供冷氣遙控器電池，請自行準備。
冷氣卡儲值服務請於服務台公告之上班時間辦理。
七、為維護宿舍安寧及他人作息，請降低音量，避免深夜喧嘩影響他人作息。
八、為維護住宿安全，禁止非暑期住宿生進入宿舍。
若有特殊情況（如家長探視），請事先向宿舍管理單位提出申請，經核准後方可進入並應遵守宿舍規定。
九、住宿期間如有違反本規定或其他宿舍相關規章，將依「學生宿舍管理辦法」之扣點規定辦理。
詳情請參閱https://reurl.cc/NYnX0x。
※非本校學生違反時，除函文至所屬學校或單位反映外，列入拒絕名單。
十、住宿費及清潔費應於規定時間內一次繳清，期間若因個人因素退宿，恕不退還任何費用。
十一、住宿期滿，請務必於期限前遷離宿舍，清空個人物品、恢復寢室原狀並繳回鑰匙。
若有個人家具或物品遺留，將視為廢棄物由宿舍統一處理，並將收取清潔費新台幣1,000元，不得異議或要求賠償。
請務必配合，以免產生額外費用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（請簽章/日期）
此  致
國立澎湖科技大學 學生事務處

中華民國  年  月  日
[image: image1.jpg]


※住宿期間未成年之五專生欲外宿請於群組請假。
※務必遵守暑期住宿注意事項(記事本)。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加入暑住群組
※請注意行車安全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